
厦门市教育局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相关要求

 一、注册对象
[bookmark: _GoBack]（一）公办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在岗教师；
（二）依法举办的民办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在岗教师；
（三）在教师进修院校、教育教学研究机构、电化教育机构、青少年宫等教育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并聘任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职称的在编在岗人员。
以上对象还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距上次定期注册合格已满5年；首次任教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此前的注册结论为“暂缓注册”，现已达到定期注册合格条件。
注册对象外的其他教师资格证持有人不参加定期注册。
二、注册条件
（一）首次注册合格，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与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3.首次任教人员须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其他在岗教师注册前需在岗一年（含）以上且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4.身心健康，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二）定期注册合格，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与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达到《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试行）》所要求的职业道德考核标准，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3.注册有效期内各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且最近一次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
4.注册有效期内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和培训学时（或规定的等量学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每5年到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6个月；
5.身心健康，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缓注册：
1.注册有效期内未完成规定的培训学时或教学工作量；
2.中止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一学期及以上，但经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进修、培训、挂职、学术交流、病休、产假等情形的除外；
3.定期注册周期内任何一年年度考核不合格或按规定不参加年度考核的；
4.最近一次聘期考核不合格的；
5.受党纪政务处分未解除的。
暂缓注册者达到定期注册条件后，重新申请定期注册。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不合格：
1.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考核评价标准，影响恶劣；
2.一个定期注册周期内连续两年以上（含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3.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
注册有效期内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者，注册有效期自动终止。
注册范围内的教师无故逾期不申请定期注册，按照注册不合格处理。
三、注册流程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须由本人申请，所在学校集体办理，按照人事隶属关系报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注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及相关教研机构向学校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一）注册
在“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s://www.jszg.edu.cn）未注册过账号的申请人，可通过 “网上办事”栏目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 进行账号注册。账号信息直接关系到后续教师资格业务办理，请务必仔细填写。具体操作请仔细阅读“咨询服务”——“操作手册”栏目下的“申请人账号注册登录使用手册”
（二）报名
申请人须在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完成报名。具体操作请仔细阅读中国教师资格网“咨询服务”——“操作手册”栏目下的“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人使用手册”。
1.选择注册机构
根据任教所在地区，选择相应注册权限的注册机构。
2.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内，申请人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通过 “网上办事”栏目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使用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报名系统，报名前请认真阅读“网上申报协议”。
（三）材料确认 
申请人完成网上报名后，应按所选注册机构的公告中的确认时间、地点、方式等进行材料确认。福建省各注册机构联系方式见“中国教师资格网”中“咨询服务”栏目下的“各省份定期注册工作联系方式”。
特别提示：申请人应及时通过“查询报名信息”、查阅“注意事项”及“留言”等栏目，按要求修改或补充注册材料。
注册材料包括：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
2.《教师资格证书》原件；
3.学校或主管部门聘用合同（聘用证书）；
4.任教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
5.任教学校出具的5年各年度考核、教学工作量证明及最近一次聘期考核结果；
6.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师培训证明；
7.进修、培训、挂职、学术交流、病休、产假等情形的注册人员须提交经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相应证明材料。
初次聘用为中小学教师申请首次注册的，应当提交（一）（二）（三）（四）项材料，同时提交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证明。
本规则实施前已在岗任教的中小学教师申请办理首次注册的，应当提交上述（一）（二）（三）（四）项材料，同时提交上一学年年度考核合格证明。
暂缓注册重新申请的，应当补充提交暂缓情形消失或者改正情况的证明。
（四）领取贴有注册结论的教师资格证 
各注册机构完成审核工作后，将依据审核情况作出注册结论。申请人根据注册机构通知要求领取贴有注册结论的《教师资格证》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由申请人递交给本人人事档案所在的管理部门，归入本人人事档案，遗失责任自负）。
领取的时间和地点，以注册机构通知为准，请及时关注各注册机构发布的领取通知或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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